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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牛校区
供餐退出机制

一、发生如下情况之一的立即退出，甲方可立即终止本合同，单方解除本合同，乙方应按违约责任条款承担违约责任，违约责任未约定具体内容的，乙方按已支付餐费总额的3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：
1.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，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或注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；违反相关法律法规，被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；未持续保持校外供餐单位资质，经整改仍不符合食品经营许可条件的；不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等导致严重影响学校的声誉或学生的健康。
2.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在合同期内被行政处罚的。
3.未履行供餐服务合同约定，经营管理混乱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，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且限期整改不到位的，未能提供符合卫生标准、营养要求的餐食，或者未能按时供餐等，且这种违约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校的正常运作或学生的健康的。
4存在采购、加工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、原材料或掺假用假，使用非食用物质及滥用食品添加剂，降低食品安全保障条件等问题的。
5.在学校供餐过程中发生转包、分包供餐业务，擅自更换履约人、变更生产地址的。
6.降低供餐质量和餐量标准，随意变更供餐食谱，或者服务态度恶劣，导致学生或教师普遍不满，经学校约谈后仍不进行改正，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规定解除条件的；供餐质量或服务质量存在问题，师生家长满意度测评连续两次未达到80%的。
7.因供餐企业（单位）自身原因，导致出现宣布停业、破产，或者因为政策、法律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。
8.食品的配送温度和食用时限不符合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有关要求的。
9.供餐单位与学校存在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经营行为的。
10.不尊重少数民族学生餐饮习惯，致使师生、家长产生不满情绪，引发影响稳定问题的。
11.出现严重违反合同约定、不可抗力因素、违反法律法规要求等情况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、声誉和学生健康的其他情形。
二、甲方对乙方评价结果不合格时启动退出机制
学校结合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工作机制，对乙方进行评价，发现不符合要求的情况，使用日管控检查表进行记录，后附校企双方签字确认的《学校企业供餐评价单》（附件3）。评价实行扣分制，当扣分超过30分时，按学校学校“三重一大”程序集体研究后，启动退出机制。
评价内容如下：
1.及时响应处置学生用餐过程中的突发事件，2分。杜绝餐食中出现异物的情况，5分。
2.提供的学生餐必须烧熟煮透，热链配送食品应在制作完成后，中心温度在70℃以上，2分；熟制后的食品完整不碎、不松散，1分；热菜食品表面无风干及水浸现象，1分；素食食品即时烹炒并控干过多汤汁和水分，1分；配送的水果、糕点等无腐败变质且外包装完好，注明食用期限等，1分。
3.提供的饭菜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，烹调后至食用前存放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，5分；配送餐时做好安全防护及保温措施，学生开始用餐时餐品的温度不低于60℃，5分。
4.供餐单位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双留样（企业留一份，学校留一份），设置专用留样容器、冷藏设备，每批次提供的所有食品均应留样，每份留样不得少于125g，密闭于清洁容器内，并提供冰箱和留样盒到供餐学校进行现场食品留样，冷藏存留48小时，3分；留样应规范填写留样记录并形成档案以备查验，3分。
5.供餐单位向学校提供带量食谱，明确食品原辅料及操作流程，确保实际提供的餐食与食谱一致，3分。
6.不得配送高风险食品及生冷食品，10分。
7.供餐单位需配合学校确认餐用具清洗消毒效果，定期提供消毒记录，若由餐用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提供服务的,供餐单位主动向学校提供该单位的营业执照、消毒合格证明等，2分；至少每半年向学校提供一次复用餐用具第三方检测报告，2分。运输食品的车辆和配送容器具须每天进行清洗消毒，做好相应记录并形成档案以备查验，2分。
8.供餐单位须配齐专业管理人员。配备至少1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（不限于食品安全管理师或食品安全管理员），具备相关资质的营养指导人员至少1名（不限于高级营养师、注册营养师、营养配餐员、营养指导员等）、高级厨师至少1名。在供餐学校派驻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，提供任命文件，5分。派驻充足的工作人员，学生用餐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，2分。
9.供餐单位严格执行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包括原料采购控制、进货查验、集中用餐信息公开、餐饮用具洗消、食品留样、应急机制、食品召回、人员管理、设备设施消毒等制度，10分。
10.供餐单位须配合学校、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不定期到企业进行体察活动，3分。
11.供餐单位所用的粮、油、肉、禽、蛋等食品级食品原材料来源于正规渠道，供货渠道厂家资质齐全，有检验或检测报告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。在每学期初应向学校提供所有食品级食品原材料、餐具、餐盒、餐箱等卫生质量检验报告及供货渠道厂家营业执照、资质等，做好相应记录形成档案以备查验，5分。
12.供餐单位须向学校提供食品安全承诺书，确保学生用餐安全（食品安全承诺书与企业投标文件的响应条款一致），5分。
13.供餐单位根据产能情况，投保相应额度的食品安全责任险，3分。
14.餐食到校后须在学校食品安全员的监督下开启车厢封条，学校食品安全员完成验收工作后方可进行分餐，并做到所有餐盒、餐具、辅食离墙、离地。分餐时佩戴口罩、食品帽、一次性食品手套，每餐的验收结果纳入评价体系，14分。
15.配餐结束后供餐单位应将餐具用品、剩饭、剩菜等及时运离甲方配餐现场，并将招标人配餐现场和教室、过道清理干净，每学期末和开学前按学校要求对配餐现场、留样冰箱和教室、过道进行消毒和大扫除，5分。
三、自动退出的情形
供餐单位由于自身原因主动申请退出的，须提前60天向学校提出，学校向区教育体育局备案。

